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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关注四平周到 扫码关注上海社区发布

生活在四平的您，左手一份社区晨报，右手点开四平周到，就可以悦享
身边事，畅享社区生活。

社区晨报是上海报业集团旗下一份深耕社区十一年的报纸。 四平周到是
新闻晨报上海社区新媒体平台，覆盖四平路、江浦路、平凉路、大桥等地区。 周
到家族兄弟姐妹众多，覆盖上海中心城区及周边，聚焦上海市民生活的方方
面面，为您生产原汁原味的社区新闻，向您提供权威的政策咨询，实用的社区
生活资讯。 投稿、相亲、表扬、爆料、活动报名、免费门票……我们一样不少。

四平的事，我们帮你想周到！ 纠错有奖 欢迎大家来做

扫描二维码关注
“上海社区发布”

5月 1日起，上海禁止电动自行车在楼道充电
2月 26 日，《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

条例》 在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二十九次会议
上表决通过，将于 5月 1日起施行。

条例重点包括：强化快递、外卖等网约配
送行业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管理； 规范停放
秩序，明确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管理措施；设定
了快递企业、 电子商务平台企业和其他相关
企业的安全管理责任；坚持多措并举，防范电
动自行车火灾事故。

禁止电动自行车在楼道充电

条例规定， 聚焦电动自行车停放和充电
问题强化消防安全管理， 电动自行车充电时
应当确保安全， 不得违反用电安全要求私拉
电线和插座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禁止电动自
行车在建筑物首层门厅、共用走道、楼梯间、
楼道等共用部位，以及疏散通道、安全出口、
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 人员
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

条例鼓励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通过
制定住宅小区管理规约等， 引导业主使用非
机动车集中充电设施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非机动车违规充电是“屡禁不鲜”的话
题，对此，《条例》规定：对违反规定的行为，
非机动车停放设施管理者和物业服务企业、
业主自行管理机构等应当予以劝阻、制止。 对
不听劝阻、制止的，应当向城管执法部门或者
负有消防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报告， 这些部
门应当依法予以处理。

并且，条例明确了相关法律责任，电动自
行车在人员密集场所室内区域违规停放、充
电的， 由消防救援机构对人员密集场所责令
改正，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
重的，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条例规定，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部门应
当会同相关部门组织制定上海市住宅小区非

机动车集中停放场所及充电设施配套建设标
准。 新建、改建、扩建住宅小区，应当按照有关
标准， 规划和配套建设非机动车集中停放场
所及充电设施。

严查“闯红灯”“不戴头盔”等行为

为预防和减少非机动车安全事故， 公安
机关将以《条例》规定为抓手，重点查处非机
动车“闯红灯”等易致祸违法行为，以及“未
佩戴安全头盔”等《条例》新规定的违法行
为，通过“严执法”来“除隐患”。

根据“处罚和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对于
非机动车因信号灯故障、礼让行人、避让机动
车等特殊情况造成的交通违法， 以及守法记
录良好、首次违法的非机动车驾驶人，将进一
步优化完善容错机制，从轻或免于处罚。

快递外卖车将核发专用号牌

许多市民都有走在路上， 突然被飞驰而
过的快递、 外卖车吓一跳的经历。 尤其在中
午、晚上的用餐高峰时，电瓶车、汽车、行人交
杂在一起，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隐患。

因此，条例设定了快递企业、电子商务平
台企业和其他相关企业的安全管理责任。 要
求企业建立健全内部交通安全管理制度，开
展安全教育和培训，督促驾驶人安全、规范使
用车辆。 要求相关企业根据交通状况等因素，
合理确定配送路线、时间，避免引发交通违法
行为或交通事故。

除此之外，对用于快递、外卖等网约配送
活动的电动自行车，条例明确规定，必须使用
公安机关核发的专用号牌。 专用号牌电动自
行车自登记之日起，每满五年，要进行安全技
术检查。

针对专用号牌， 上海相应的创新执法手

段已较为成熟。 据上海市公安局介绍，快递、
外卖电动自行车核发内嵌电子芯片的专用号
牌后，通过“RFID（无线射频识别技术）”等
非现场执法方式，便可查处相关交通违法。

目前， 公安机关已在上海安装的 RFID
路面感应设备，能实现对逆向行驶、占用机动
车道、闯红灯、闯禁令等四类常见的非机动车
违法行为的监管。

共享单车依法有序停放

对于非机动车，尤其是俗称“共享单车”
的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乱停乱放，常常造成交
通阻塞， 妨碍通行安全， 影响城市形象的问
题，条例拿出办法：总量控制和定时清理。 其
中，两个“30天”和一个“2 小时”，尤其引人
关注。

条例第 30 条明确，上海对互联网租赁自
行车实行总量调控。 在上海初次投放或新增
投放车辆， 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企业应当
在投放运营前 30 天，向市道路运输行政管理
部门备案车辆投放方案。同时，按照动态调整
机制要求回收车辆， 互联网租赁行车运营企
业应当自收到市道路运输行政管理部门通知
之日起 30天内，完成回收。 无论投放还是回
收， 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企业应将信息数
据同步传输至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行业信息服
务平台。

条例第 31 条明确，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
营企业应当加强日常调度， 及时平衡区域潮
汐车辆供给。 停放，并非哪儿都行，立法明确
了“禁地”———人行道、车行道、绿化带等，不
得挤占；否则，城管执法部门应当通知“肇事
企业”2�小时内予以清理。 同时，互联网租赁
自行车运营企业应当建立专门管理队伍或者
委托第三方及时清理车辆。

非机动管理所将辖区内无序停放的共享

单车统一集中到清运点， 再联系共享单车公
司清运， 做到 15 分钟响应，45 分钟处置，缓
解临时清运点压力。

根据违法情形，纳入信用管理

非机动车驾驶人受到行政处罚， 有下列情形
之一， 将其相关信息纳入上海市公共信用信
息服务平台： 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一年内有不
按交通信号指示行驶、 逆向行驶等严重道路
交通违法行为十次以上；驶入高速公路、城市
快速路、 越江桥隧等禁止非机动车通行区域
三次以上； 驾驶加装动力装置的人力三轮车
上道路行驶三次以上；使用伪造、变造或者其
他车辆的非机动车号牌； 一年内逾期不履行
道路交通违法行政处罚决定累积达到五次以
上。

同时，使用电动自行车从事快递、外卖等
网约配送活动的企业未按规定履行交通安全
或者消防安全管理义务， 被责令停业整顿或
者一年内被处以三次以上数额较大罚款，将
其相关信息纳入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
台。

（整理自上海发布、东方网）

今年春节前，上海发布《上海市鼓励购
买和使用新能源汽车实施办法》。 2月底，上
海举行市政府新闻发布会。 会上介绍了《上
海 市 加 快 新 能 源 汽 车 发 展 实 施 计 划
(2021-2025 年)》相关内容，发改委副主任
裘文进对本轮政策的新变化作出回应。

自 2023 年起， 上海将对消费者购买插
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不再发放专用牌照额度。
裘文进说，去年下半年以来，针对新能源汽
车技术进步和消费者需求变化，上海在科学
评估基础上出台新一轮《实施办法》，将市
民特别关注的免费专用牌照政策延续至
2023年底，体现了上海继续鼓励新能源汽车
应用、推动绿色低碳出行的导向。

不过，与上一轮政策相比，《实施办法》
通过差异化安排，加大了对纯电动汽车的支
持力度。

一是对在上海已经拥有一辆燃油汽车
的个人用户，再购买插电混动汽车的，不再
发放专用牌照额度； 二是明确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对消费者购买或受让插电混动汽
车的，不再发放专用牌照额度。

裘文进表示，在《实施办法》制定过程
中， 既考虑要为市民使用新能汽车提供便
利，同时也要把握好发展趋势，围绕提倡绿

色低碳出行这一主要目标，突出重点、聚焦
政策。 总体看，近年来上海新能源汽车市场
存在以下趋势：

一是市民对新能源汽车接受度越来越
高，尤其是去年以来，新能源汽车增长势头
明显加快，全年新增突破 12 万辆，远高于以
往每年 7 万辆的水平，2021 年 1 月份增量
仍然超过 2万辆。 一方面突显了市民对绿色
低碳出行的热情，但另一方面确实也加大了
全市交通排堵保畅的工作难度。

二是纯电动汽车逐渐成为市民消费主
流。 观察发现，随着一批续驶里程长、智能化
水平高的纯电动车型上市，有效激发了市民
使用纯电动汽车的热情，纯电动车在新能源
汽车总销量占比由 2018年的 29%大幅提升
至去年的 63%，这一趋势还将延续。

正是基于上述分析，经综合平衡，上海
适当调整了专用牌照政策，也是要将有限的
道路资源聚焦更多地支持纯电动汽车和燃
料电池汽车应用。 同时，在政策有效期内，继
续落实新能源汽车专用牌照额度总量不设
限额， 进一步优化消费者申领审批流程，压
缩审核时限，提升市民购车的体验度和满意
度。

（整理自上观新闻、东方网）

2023年起，上海不再对插电式混动汽车发放免费绿牌

如果您在阅读本月《社区晨报》时发现任何差错，可关注微信
公众号“上海社区发布”并于后台直接留言，将您发现的问题发送
给我们（注明报纸名称、所在版面、文章名称、差错细节，本期截止
日期为 2021 年 4 月 1 日）。 本月纠错质量最高的一位读者，将成
为最佳“啄木鸟”，并获得 100 元的现金奖励；本月纠错质量相对较
高的另外十位读者，则将成为优秀“啄木鸟”，并获得纪念品一份。

2021年 2 月优秀“啄木鸟”：徐洪源、张德胜、周龙根、严志明、
朱建国、滕国梅、赵水生、刘童、庄秀福、路永敏

2021年 2 月最佳“啄木鸟”：陆晓地


